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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报告提出改革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办法 

 
2015 年 6 月 24 日，日内瓦――对国际投资协定制度进行系统性改革迫在眉睫。在新推出的 2015 年

《世界投资报告》

1

中，贸发会议表示，政策制定者应当改革这一制度，以便促进可持续发展并确保

现有的将近 3,300 项协定之间连贯一致。 
 
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说，“改革的理由十分明确。多年来，乃至几十年来，各国出于充

分的理由选择缔结此类协定，从而通过为投资者改善法律可预测性和实施知识产权吸引迫切需要的

投资。同时，我们如今面临的情况是全球范围内此类协定的形式多种多样。这些协定还给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权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影响、有时还是深远的影响。‘老式’的国际投资协

定日益走入死胡同。改革应能使全球国际投资协定网络更加适合当今和未来的需要和现实。” 
 
贸发会议在《报告》中强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处理跨境投资问题的条约(即国际投资协定)
可能过分地、有时是无意地限制缔约方实现公共政策和发展目标的监管空间。它们的争端解决机制

也同样日益面临合法性危机。贸发会议报告着重指出了各国能够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些协定作为

促进和推动投资的工具，并确定投资者应当承担哪些责任，以换取他们从这些协定中获得的保护。 
 
贸发会议在《报告》中认为，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进程需要在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保持同

步。 
 
基图伊博士说，“改革应当遵循更有效地利用国际投资协定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这一目标，侧

重于关键改革领域，采用多层面、系统性和包容性的方针。只有采用统一的方针，才能制定出一套

国际投资协定制度，以通过稳定性、明晰性和可预测性帮助实现所有利益攸关方目标。” 
 
鉴于现有国际投资协定数量众多，《报告》认为，确保该制度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办法是对

其进行集体改革，从而避免更大的碎片化，最好在一个全球性的多边支持结构中进行。作为专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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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贸易、投资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机构，贸发会议能够通过政策分析、协调、管理与其他法律机构

的互动、技术援助和建立共识，为国际投资协定改革提供必要的支持。 
贸发会议说，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工作应当力争处理五大挑战。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了诸多

应对上述挑战的政策办法： 
 

1. 保障为公众利益进行监管的权利，以确保国际投资协定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不会制约公共政策的

制定：办法包括澄清或限定各种条款，例如最惠国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间接征收、补救和

赔偿，还包括公共政策或国家安全方面的例外条款等等。 
 
2. 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以处理现行制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办法包括改革现有的投资者与国

家争端解决特设仲裁机制，同时保留其基本结构，或取代现有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制度。

如果要保留基本结构，可以修补现有机制(例如可改进仲裁程序、限制投资者诉诸争端解决机

制或使用过滤机制)或增添新的内容(例如建立有效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或设立上诉机构)。如

果各国希望取代现行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制度，则可以设立一个常设国际投资法院，或者依

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解决制度和/或国内争端解决制度。 
 
3.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办法包括内向和外向投资促进条款(亦即东道国和

母国措施)、联合投资促进条款(包括设立投资便利化监察员)和区域契约。 
 
4. 确保负责任的投资，以尽量扩大外国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尽量减轻其消极影响：办法包括增加

“不降低标准”条款，并制定关于投资者责任的规定，例如关于遵守国内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

条款。 
 
5. 加强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系统一致性，以克服空白和重叠之处，并建立连贯的投资关系：办法

包括改善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连贯性，合并和精简国际投资协定网络，管理这些协定与其他国

际法机构之间的互动，并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与国内政策议程挂钩。 
 
贸发会议 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介绍了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最新趋势，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

要经济数据和分析。本报告重点介绍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税务贡献以及国际税务和投资政策

之间的相互作用。报告还着重介绍了改革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必要性，并为此类改革提供了行动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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